華信航空公司供應商行為準則


華信航空要求其供應商於日常業務中實踐《華信航空公司供應商行為準則》（以下簡稱“準則”）。本準則借鑒國際認證標準慣例，如國際勞工組織(ILO Convention)及相關國際準則，訂定供應商應遵循之基本規範。
華信航空供應商必須提供健康安全的工作環境，確保勞工相互尊重、享有尊嚴與公平、遵循職業道德操守標準，並在任何情况下，為華信航空提供商品、服務時，均應恪守合法、合乎道德要求及對社會環境負責的承諾。
華信航空將評估供應商對本準則的遵行情况，如違反本準則，可能終止雙方業務關係。本準則適用於向華信航空提供商品、服務，或該商品、服務用於華信航空產品的華信航空供應商及其子公司、合資公司、附屬機構和次級供應商(分别稱為“供應商”)。

一、法律與法規合規實踐(Laws & Regulations Compliance)
（一）供應商應確認並確保遵守所有適用的法律、法規及規章。
（二）供應商需確保其營運以及向華信航空提供的產品及服務，均符合所有營運所在地及其他相關的法律和法規。
（三）供應商應遵守華信航空相關作業規定與程序。
（四）對於所建置的環境及社會(如勞動條件等)管理系統，需確保相關規劃、營運、控管及紀錄有效執行並持續改善。

1、 人權與勞動條件(Human Rights & Labor Conditions)
（一）禁用童工：
供應商不得僱用未達法定就業年齡之勞工，並應依法保障未成年員工之權益。
（二）反歧視：
供應商應提供公平之工作環境，不得因性別、年齡、種族、宗教等因素有差別待遇或騷擾行為。
（3） 報酬與工時：
1. 供應商不得僱用未達法定就業年齡之勞工，並應依法保障未成年員工之權益。
2. 供應商不得要求勞工常態性超時工作，且應按照法規發放加班費或補休，工時不可超逾法定上限。
3. 供應商必須準時支付薪酬，工資不可拖欠，並於每次發薪期，向勞工提供展示清楚的書面單據。
（四）勞動自由：
1. 供應商應賦予勞工就業自由，所有工作要求均屬自願性質，並提供勞工溝通機制及申訴管道。供應商不可採用強制勞動、威迫勞動、抵債勞動、契約勞動或非自願的監獄勞動。所有工作，包括加班工作，均需屬自願性質。
2. 供應商之勞工提出合理的通知之後，可以自由離職。
3. 供應商不可要求勞工交出政府簽發的身份證明文件、護照或工作許可證以作為僱用條件。
（五）尊重集會結社自由及集體談判權：
供應商應尊重勞工依循營運所在地法律之集會結社自由及集體談判權。

三、職安與健康(Occupational Safety & Health)
（一）供應商應在符合營運所在地法律的前提下，提供健康、安全及衛生的工作場域，確保勞工處於無間接或直接危險的工作環境，以預防職業傷害、促進勞工的整體健康。
（二）供應商應建立職場安全與健康之教育訓練課程，採取必要的預防措施，防止意外或事故的發生。供應商必須確保勞工能容易地獲得職安與健康的相關資訊，勞工有義務確保自身及其他勞工的安全。
（三）供應商有任何職安與健康之意外或任何違法事件發生時，應立即回報予本公司。

四、環境保護(The Environment)
（一）供應商應遵守相關環境相關法規，並採取適當措施降低對環境的影響。
（二）供應商應制定有效的環境保護機制以管理環保議題及節能減碳，並規劃實施改善行動計畫及提升環保節能績效的良好方案。
（四）供應商在物料生產及提供服務的過程中，應儘量減少能源及天然資源的使用，符合本地有毒有害物質的標準，落實能源節約、再利用及回收循環等永續環保觀念。
（五）對於建置環境及能源管理系統，及能確保相關規劃、營運、控管及紀錄有效執行與持續改善之供應商，華信航空將給予鼓勵及正面評價。
（六）供應商於營運過程中，宜採取適當作法以減少對自然環境之衝擊。 

五、公平交易與道德(Fair Transactions & Ethics)
（一）供應商的業務必須符合道德及倫理的最高標準，杜絕任何形式的貪腐、勒索、盜用、舞弊、賄賂、內線交易及利益交換等行為，包括令供應商直接得益，或令其親屬、朋友或合夥者得益的行為。
（二）供應商在所有營運過程中，應始終保持誠信可靠，並須避免所有會產生或可能產生利益衝突的交易或關係。
（三）供應商應向華信航空披露任何可能被視為利益衝突的情況。
（四）供應商應執行管理方式透明化，平等對待次級供應商，使其具有公平競爭的機會。
（五）供應商應強化智慧財產權教育宣導，建立勞工正確的智慧財產權觀念，避免任何形式侵權行為，並應確保提供華信航空之產品及服務無侵權行為。
（六）供應商必須遵守公平競爭和反壟斷的適用法規。


六、品質與安全(Quality & Safety)
（一）供應商確實遵守法律與法規標準，並建立適當之品質管理機制，製作產品及提供服務，符合相關品質及安全標準。
（二）供應商應配合配合本公司之品質要求及相關檢核作業，若有違規之具體事證者，應主動調查、處置並限期改善，情節重大者將不予採用。

七、資通安全(Information Security)
（一）供應商應遵守所適用之各項資訊安全國家規範、標準及華信航空資通安全政策， 並遵守華信航空資訊安全管理及保密相關規定。
（二）供應商應確保資料、系統、設備及網路安全等資訊服務之保密處理，包括但不限於隱私權與個人資料之保密性。供應商有責任向其勞工傳達本守則的各項要求。
（三）供應商之常駐服務人員和專職維護人員於維護期間，應使用華信航空配發之個人電腦與週邊設備與華信航空內部網路；非經華信航空允許，不得使用自己之電腦與周邊設備、連接外部網路或是使用華信航空公司內部目錄服務。
（四）供應商應建立機制以確保受託處理範圍內所有個人資料之安全。
（五）供應商對於與華信航空基於商業關係所使用之任何資訊，若屬非公開且為華信航空所有，有保護免受傷害或侵權之義務。非經華信航空先行授權或自行公開，不得擅自以任何形式不當使用或揭露。
（六）供應商未經華信航空同意，不得將雙方交易及服務內容透漏給第三方。
（七）契約履約或終止後，供應商應刪除或銷毀為提供服務所持有華信航空之個資相關資料，或依華信航空之指示返還之，並保留執行紀錄。
（八）當供應商提供服務期間，如發生資安或個資侵害事件時，必須立即通報華信航空並進行緊急應變處置，同時配合華信航空執行後續處理。

八、通報與改善
供應商如發現違反本準則或相關法規之情形，應採取適當改善措施；必要時，本公司得要求供應商提出改善計畫。
本公司已詳閱、了解並同意上述華信航空公司之供應商行為準則。
[bookmark: _GoBack]








投標廠商章及負責人章	日期
3/3
表單編號：FMIG-07-06
版本： 01

